
附件3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名称：廉江市安铺镇体育公园建设项目

评价年度：2024年
评价单位（公章）：

填报日期：2025年9月10日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粤财建〔2024〕23号文件要求，为改善乡镇人居环境，优化设施服务提升综合服务水平，规划建设廉江市安铺镇体育公园。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有入口牌坊、宣传廊架、游泳池、休闲平台、休憩连廊、壁画围墙以及壁画参观步道等，分为给排水、建筑、结构、绿化、园建、室外照明这6方面。该项目已于2024年4月26日开工建设，2024年底已完工。预期投入360万元，现已支付3443632.61元。
（二）评价年度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评价年度总体目标为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部署要求，全力打造湛江市安铺镇“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典型镇，通过典型镇培育，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全面提升圩镇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增强产业集聚和辐射带动能力，推动构建以乡镇为节点的县域经济体系，强化乡镇联城带村节点功能。

阶段性目标为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部署要求，大力推动湛江市安铺镇“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典型镇建设，加强工作谋划，完善工作机制，加快项目开工建设，提升圩镇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充分发挥典型镇引领示范作用。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自评对象及范围

根据粤财建〔2024〕23号文件实施的廉江市安铺镇体育公园建设项目。

（二）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

廉江市安铺镇体育公园建设项目的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为“百千万高质量发展工程”典型镇培育第二批资金绩效目标表。

（三）评价方法

根据“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典型镇培育第二批资金绩效目标表上的绩效指标核对相关项目资料数据进行自评打分，并形成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四）自评工作组织

前期准备工作：整理项目相关资料（合同、发票、支付凭证等）

开展自评：按照指标根据相关资料进行自评打分。

自评总结：根据打分情况和数据整理自评结果，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得出改进措施，经领导审核确认无误后，按要求提交到相关部门。

三、绩效自评结果

该项目各部分设施建设完善，根据绩效指标及项目相关数据资料，自评分数为99分，等级优。

四、项目资金使用绩效

（一）资金管理过程情况

1.资金管理情况。

廉江市安铺镇体育公园建设项目属于湛江市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典型镇第二批培育项目，分配资金为360万元。该项目实际下达资金为3443632.61元，现已支出3443632.61元，支出率100%。具体支出情况如下。

	支付金额
	凭证日期
	实际支付日期
	用途
	实际支付金额

	11696.11
	2024-08-19 12:00:04
	2024-08-19 13:19:25
	安铺镇体育公园建设项目造价费
	11696.11

	43200.00
	2024-12-27 09:26:21
	2024-12-27 09:54:00
	安铺镇体育公园建设项目监理费
	43200.00

	77974.00
	2024-08-19 12:00:04
	2024-08-19 13:19:01
	安铺镇体育公园建设项目设计费
	77974.00

	584252.25
	2024-08-19 11:58:39
	2024-08-19 13:19:32
	安铺镇体育公园建设项目预付款
	584252.25

	584252.25
	2024-09-25 11:13:25
	2024-09-26 14:59:58
	安铺镇体育公园建设项目预付款
	584252.25

	584258.00
	2024-12-25 18:21:36
	2024-12-26 14:36:06
	安铺镇体育公园建设项目工程进度款
	584258.00

	1558000.00
	2024-11-06 09:30:20
	2024-11-06 10:48:19
	安铺镇体育公园建设项目工程进度款
	1558000.00


2.绩效目标管理情况。

本次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的绩效目标依据为“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典型镇培育第二批资金绩效目标表。绩效目标的内容完整，指标值可比较。绩效目标与支出内容、政策依据相对应，与预算资金规模相匹配，绩效指标涵盖业务相关的个性化、行业性的主要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指标值设置合理。

3.事项管理情况。

廉江市安铺镇体育公园建设项目属于湛江市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典型镇第二批培育项目，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按规定对安铺镇“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政策落实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我镇根据调查反馈问题作出整改情况报告。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廉江市安铺镇体育公园建设项目已完成建设一个绿美生态小公园，数量指标达标；该项目设施建设及服务配套质量达标；该项目已于2024年完成建设，时效指标基本达成；该项目建设成本不超项目预算，成本指标也达标。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廉江市安铺镇体育公园建设项目的落成，能够间接带动周边商铺经济，基本达成经济效益指标；该项目能够补齐圩镇短板弱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增强综合服务能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社会效益指标达标；该项目的落成能够改善该地区周边人居环境，提升风貌品质，生态效益指标达标；该项目的配套设施能够做到长期适配周边居民需要，可持续影响指标达标；周边居民对该项目的满意度也基本达标。
五、主要经验、存在的问题和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分析

主要经验：及时将上级划拨的资金按照制度流程支出，并整理好有关资料。

存在问题：该项目已完工验收，但施工方并未完善竣工资料，因此该项目并未结算送审。

原因分析：经了解，该项目设计方仍在细化完善竣工图，进度较慢，因此竣工资料不能及时完善。

六、改进意见

联系施工方，督促设计单位尽快完成竣工图以及其他相关竣工资料，并尽快送审定案。
七、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经领导审核确认无误后，将在廉江市安铺镇政府公开网站上进行公开，按要求将本报告提交到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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